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考试疫情防控告知书
为确保本次考试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有关规定和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，为切实保障广大应试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，根据属地防控部门要求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1、考生考试前应尽量避免在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国（境）外旅行、居住；尽量避免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及中高风险区域人员接触；尽量避免去人群流动性较大、人群密集的场所聚集。（六安、沈阳、营口、广州、深圳、南宁等市，以“国务院客户端”发布的中高风险地区为准）
2、请提前申领“安康码”，在“安康码”界面下，点击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并授权核验个人行程。请务必在“安康码”界面下，每日通过“点击核验”保持绿码状态，做好体温测量和健康监测。非绿码人员需通过健康打卡、个人申诉、核酸检测等方式尽快转为绿码。
3、考生应至少提前30分钟到达考点，服从工作人员安排。考生进入考点时，须接受“六项”检查：口罩（自备口罩，全程科学佩戴）、体温（低于37.3℃）、安康码（绿色）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（绿色）、近3日内核酸检测报告、《健康申明承诺书》附件1。入口检查时，请在规定区域保持安全距离等候，不得聚集扎堆交流。
4、入场时，体温检测如发现体温超过37.3℃，需现场接受2次体温复测，如体温仍超标准，须由现场工作人员再次使用水银温度计进行腋下测温。确属发热的考生须如实报告近14天的旅居史、接触史及健康状况，作出书面承诺；并服从考试工作人员安排，立即转移到隔离考场继续考试。
5、考生要认真阅读本告知书，承诺已知悉告知事项、证明义务和防疫要求，认真如实填写《健康申明承诺书》，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，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、询问等造成不良后果的，终止其考试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招聘领导小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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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为附件1














附加1：
2021年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
考生健康申明承诺书

姓    名：        性   别：     联系方式：
身份证号：
工作单位：
本人考前14日内住址（请详细填写，具体到街道/社区及门牌号或宾馆地址，有多个住址请逐一填写）：



本人承诺近1个月内无境外旅行经历，无接触确诊患者经历，考前14天无高、中风险地区旅居史，无发热、咳嗽等呼吸道症状。
如违反承诺，造成相应后果，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处罚。

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填写日期：2021年   月    日



